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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选民:
根据宪法、法律的规定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市委、市人大常委会要求，按照巴林左旗委、旗人大常委会的部署，我旗旗、苏木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工作于2021年9月开始至2022年1月结束。全旗将直接选出217名旗人大代表和718名苏木乡镇人大代表。这次换届选举是全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巩固党长期执政基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加强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动员和组织全旗各族人民群众奋力拼搏，共同创造巴林左旗美好未来，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旗、苏木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分为选民登记、公布选民名单、提名推荐初步代表候选人、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和投票选举5个阶段。
第一阶段：选民登记（10月12日—10月25日）。凡法律规定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都应到户口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所在单位的相应选区，进行选民登记。选民登记是对公民选举资格法律上的确认，只有登记为选民才可以参加投票。广大公民应积极主动地进行选民登记，配合选举工作人员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阶段：公布选民名单（10月26日—10月29日）。按选区或选民小组为单位公布选民名单、同时公告选举的时间和地点，发放选民证。
第三阶段：推荐提名初步代表候选人（11月3日前）。选民10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选民应积极参加协商确定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工作。
第四阶段：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11月11日前）。协商确定或预选产生正式代表候选人，以选区为单位公告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第五阶段：投票选举（11月18日）。旗、苏木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同步进行，设立投票站(也可召开选举大会、必要时制作流动票箱)，进行投票选举；公布选举得票结果，并上报选举委员会予以确认；选举委员会公布确认的选举结果。广大选民要在投票日当天按本选区公布的起止时间到指定的投票站参加投票。
宪法规定：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选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并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因此，每位选民都要尊重宪法赋予自己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和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参加选举的各项活动，投好自己神圣的一票，选出自己满意和人民拥护的人大代表。
我旗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日定于2021年11月18日。望各位选民在这次投票选举中严格依照选举法的规定，行使好自己的民主权利，选出选好旗、乡两级人大代表，确保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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